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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

程祥徽＊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澳門各報報導如下消息：在里斯本擧行的中葡兩

國外長會議達成了對澳門重要的協議，即中文從現時開始成爲官方語言，中方亦

同意在九九年後葡文的官方地位。嗣後，各報又報導一九九一年底之前，政府將

宣佈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措施，實現第一階段的中文合法化。這一安排無疑是有

益和有建設性的，因爲宣佈中文的官方地位是一回事，拿出措施來付諸實現又是

一回事。香港六十年代末期即已規定中英文同是法定語文，但是時至今日，打官

司還是多用英文，絕少中文。可見要使中文事實上成爲官方語言，重要的是拿出

措施來！此刻，南灣紅房子裏也許正在密鑼緊鼓地製作方案，澳門街的小民們也

不妨在議事亭裏論語說文，官民合作，共同把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事辦好 。

（一）基本法是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立論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列有三條條

文可作爲討論問題的依據 ：

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二章第十二條）

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一章第五條）

其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

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第一章第九條）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擧行。

＊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敎授、澳門社會料學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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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處條文內容，不難得出結論：處理澳門的語文問題，製訂本地區的語

文政策，都必須看到特區與中央之間具有“同”與“異”兩種關係。倘着眼於澳

門是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則應在“同”的方面多作些老慮；

倘着眼於澳門實行的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一國兩制”，而且五十

年不變，則應多留意“異”的地方。旣不可以不加區別地一切與內地取同，也不

可強調特殊性而一切與內地相異。祗有對問題作切合實際的探討，才能製訂出正

確的政策措施。在官方語言與民間語言、書面語與口頭語、普通話與粤方言、繁

體字與簡化字等關係的處理上，都應貫穿可同則同、須異則異的原則 。

（二）官方語言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使用的語言

據L ongman D i c t i o nar y o f App l i e d L i n gu i s t i c s （ 1 98 5）和《

英漢敎學語言學詞典》（1 988）所載，官方語言（of f i c i a l l anguage）

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上使用的語言”。“在多語制國家，可能會有不止一種官

方語言”，例如新加坡共和國有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

。

澳門官方語言的狀况又是怎樣的呢？四百年前，澳門是單一的漢語社會，後

因葡萄牙人的逐步佔領，葡文便逐步變成官方語言。這種官方語言由政權力量推

行，當然將會隨政權的轉移而改變原來的地位。直到八十年代初，甚至連電報局

供居民塡寫的電報紙也都祗有葡文而無中文，足見澳門是以葡文爲官方語言的。

在民間，中文的流通最廣，英文次之，葡語再次，此外還有緬甸、印尼、柬埔寨

、泰國、菲律賓、越南、老撾、法、日、朝鮮等語。現在的局面是中文開始取得

官方地位，在澳門實行中葡雙語制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

中國以後，澳門仍然是中葡文並行的雙語社會，特別行政區政府將實行與之相應

的中葡雙語政策 。

①程祥徽、劉羨冰《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載《中國語文》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在澳門實行雙官方語言政策有其現實的和歷史的原因。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故特區的官方語言要與中央的官方語言一致，這不僅便於地方與中央的溝

通，而且還體現地方主權的誰屬。澳門特區的語言政策應有別於中國境內的少數

民族地區。在中國境內，不同的民族語言可以與漢語並用，取得官方語言的地位

，而漢語之下的不同方言卻不能在官方語言的地位問題上與民族共同語普通話平

起平坐或並駕齊驅。確立以普通話爲標準的中文的官方地位，正體現中央對澳門

的領轄關係；而葡文在澳門依然具有官方地位，則是鑑於葡萄牙人管治澳門長達

四百年之久以及葡裔佔澳門人口約百分之二即一萬人左右。澳門現今的法律文件

均以葡文寫成，即使將它們全部譯作中文，其葡文的影響依然存在，這種影響會

延伸到一九九九年以後若干年。土生葡人是葡、中雙語人，其中有中國血統的土

生葡人甚至在雙語之間分不清主次。他們的語言具有“混合雙語”的某些特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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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之中能通書面中文的人可謂鳳毛麟角。這些葡裔在今後一段較長時間內

需要以葡文作爲與政府溝通的工具。因此，葡文作爲澳門官方語言將是一個歷史

時期的社會現象。

目前，澳門仍然祗有葡文才是事實上的官方語言，但政府爲中文取得官方地

位作了一些準備，最明顯的例子是立法會已有即時傳譯，政府高層帶傳譯員參加

羣眾聚會，政府的不少文件有了中文譯本，甚至採取葡中聯璧的形式，至於十年

前單出葡文的電報紙也早已出現了中文對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成立法律翻

譯辦公室，並毅然將它提升到司級層次，加強翻譯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翻譯

澳門法律和葡國法律。然而能不能說中文業已取得了官方地位？答案應是否定的

，因爲譯文與原文的關係是以原文爲有效文本，當譯文與原文出現矛盾，必以原

文爲準；除非譯文得到立法通過，具有與原文同等的效力。即使譯文爭取到與原

文同等的效力也還不夠，要等到中葡雙語同時立法之時，中文的官方地位才算實

現。目前的法律文件的中譯祗能視作中文取得對法定語文的翻譯權而已，談不上

中文本身已經取得官方地位。

（三）官方地位的中文是中國的國語即普通話

官方語言（of f i c i a l l anguage）是與國語（na t i o na l l anguage）

、標準語（s t anda r d v ar i e t y，s t andar d d i a l ec t ，s t andar d l anguage

，s t andar d）的槪念聯繫在一起的。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會指定一種語言爲全國通用的語言，這種全國通

用的語言便是國語。國語給一個國家內部的其他語言或方言提供共同遵循的標準

或規範，用於政府行政、立法和其他事務上。因此，國語也就是官方語言，同時

也是合乎規範的標準語。

蘇聯大百科全書“漢語”條載：“漢語——漢族人民的民族語言，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國語。”然而漢語的方言繁多，彼此間的差別很大，漢語方言間的差異

比歐洲一些語言之間的差異還要嚴重。但是，超方言的漢民族共同語早已歷史地

形成，那就是取得全中國人民心理認同並有憲法明文規定的普通話。例如不同方

言區的人相遇，彼此不會遷就對方的方言，而會不約而同地運用普通話，這就是

心理的認同。普通話是中國的國語，也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也巧也不巧，中國官

方語言的別名就叫“官話”。它不僅在全中國範圍內通用，而且也是中印半島、

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太平洋諸島和北美洲太平洋沿岸諸城市的華人社會的主

要語言，還是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

一提到普通話，不少港澳人便會“聽而生畏”，因爲早有這樣的流傳：天不

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講官話。未來澳門特區人的普通話水平能適應官方語言

的要求嗎？依筆者看來，休說未來，即使今日，港澳識字人的普通話水平已敷運

用了。這是因爲，現代先進民族的語言有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口頭語是語言的

粗糙形式，書面語是語言的加工形式。口頭語稱言，書面語稱文。言是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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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言，絕不會有文；文是言的加工，是言的高級形態。正是這高級形態的書

面語擔當着官方語言的角色。書面語具備以下特徵：（1 ）用於新聞傳播媒介和

文學作品；（2）在詞典和語法書中有詳細的描寫；（3）在學校裏對本國人作

爲國語來講授，對外國人則作爲規範的標準語來講授，而不以方言來敎授外國人

（外國人要求學方言則例外，如香港的英國官員和澳門的葡國官員要求學粤語）

。在應用語言學上，具備這三個特徵的書面語稱作標準語。前引兩部詞典認爲：

“一個國家雖然祗有一個標準語，但不同地區的發音也有些變異。例如英國標準

語雖然是全國性的，但在蘇格蘭、威爾士和英格蘭南部的發音並不完全一致。”

漢語也有類似的情形。漢語同樣存在着具備上述三特徵的語言變體。這種變體或

稱標準語，或稱文學語言（此處“文學語言”是語言學術語，指經過加工的民族

共同語），其實就是港澳人所稱“語體文”。澳門的識字人，即使是小學生，全

都熟悉這種語言的變體，而且在他們的筆下，這種語言的變體是他們表達思想感

情的唯一的工具，他們駕馭語體文的能力要比他們寫方言文章的能力強。澳門的

新聞傳播媒介和文學作品用這種語體文寫成（趣味性的“新聞故事”或“方言文

學”例外），澳門學校的中文敎材（包括語文、史地及自然科學）用這種語體文

編寫而成，即使是方言字典也以語體文解說字義詞義 。

這樣看來，官方地位的中文不過是港澳人早已熟悉並須臾不曾停用過的現代

語體文罷了。對於口頭上運用粤方言而筆頭上運用語體文的澳門人說來，官方地

位的中文早已不是甚麼陌生之物了。

（四）解開方言與共同語纏繞在一起的情意結

口頭上運用粤方言，筆頭上要寫語體文，在家裏得說家鄉話（要知道中國是

個稱道“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國度），在學校和專業範圍內則要學習和運用外國

語文。一種外語還不夠，現在的最低要求是做三語人（T r i l i ngua l ）。多語

言多方言的環境與要求加重了港澳人的語言負擔，但也給港澳人提供了發揮潛能

的機會，因爲作縱向的比較（即一個國家的現在與過去相比），社會現代化的水

平恰與語言多元化的程度成正比。今天的紐約竟是同時並存一百多種語言的城市

：家中說英語者佔全市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下依次爲西班牙語、意大利語，

而華語與法語並列。語言多，說明種族多。弄得好是“種族大熔爐”，弄不好就

會變成令人生畏的“烤箱”。在美國，來自語言障礙的困擾相當嚴重，英語欠佳

者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而且事實上也影響了在美國人圈子裏競爭的能力②。港澳

社會也有語言障礙的困擾，而且還有漢語方言障礙的困擾。即使到了現在，不諳

英語者可爲香港政府高官嗎？不懂葡語的人有幾個進入了澳門政府高層？甚至移

居到港澳的北方老鄉倘不會粤語，也難避免無可奈何的甚至人爲的不便。無怪乎

來到澳門的北方人、上海人、福建人、客家人以及其他方言區的人幾乎無一不在

努力學習粤方言 。

②香港中通社文章《語言障礙的困擾》載澳門《大眾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

588



人人愛自己的方言，因爲自己的方言最能表情達意，最易運用自如。自己的

方言是思維時運用的語言，一個人不唸出聲音地點數兒所用的語言就是自己的方

言，它又是感情的紐帶，當我們在異國遇到說漢語的人或者在異鄉遇到說家鄉話

的人，彼此的距離一下子就會拉近；倘相逢者是同鄉同鎭同村，那更會相待如親

人。粤方言在港澳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亦如此。筆者不是廣東人，但對粤語卻情有

獨鍾，因爲粤語所呈現的語言現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値。它的語言接承繼中古漢

語的語音系統，業師王力先生曾通俗地指出：“廣韻廣韻，廣州話的韻。”《廣

韻》是一部記載唐宋時代語音系統的書，廣州話卻保留着那個時期的韻母和聲調

面貌；倘再配上吳語、湘語和閩語的聲母，則我們大體可以感受到李白、杜甫等

詩仙詩聖們吟誦詩篇的聲音！而從詞彙方面考察，粤方言與壯語有很深的淵源，

因此有人認爲粤語不是漢語之下的方言，而是與漢語平行的語言。這些由粤方言

引出的話題很値得深究 。

在方言與共同語的關係處理上，正確的政策應是積極推行全民通用的共同語

，同時並不排拒方言的存在，也不人爲地遏止方言的發展。然而語言走向融合將

是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科技的發展使地球變小，不同地區間的距離拉得很近，

對共同語的要求也就日漸強烈。首先將是各語言內部的方言差別逐漸縮小，標準

語的功能日益擴大；同時，國際交際語的問題，未來世界統一語言的問題也將展

開預測與規劃。在語言發展的大氣候下，我們要恰如其份地擺正方言與官方語言

的地位。香港大學陳耀南敎授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得好：“身爲廣東人，我們深

深體會而且熱愛港式粤語的靈活、豐富、傳神、生動，而時時夾雜了粤語的香港

報紙也讓我們感到親切、過癮，但作爲整個社會的精神食糧和語文敎材，我們中

文報紙的文字水準就大大不夠了。”③陳敎授的演說替我們解開了方言與共同語

纏繞在一起的情意結 。

台灣也有相似的經驗。一九九一年九月號《突破》雜誌有一篇題爲《台人講

台語》的小品。文中有“台籍人士紛紛抗議國民黨政府規定國語爲國家語言；強

調要本地化就應敎育民眾講台語（即閩南語）”的議論，並且通過作品人物的口

吻說：“以前不學台灣話，小心現在被人排斥喔！”弄得當事人無所適從，抱怨

地說：“在國外，對人說自己是台灣人，得加上說明是台灣的外省人，因我不會

說台灣話。在中國大陸人面前說，說自己是湖南人，但他們說我不是湖南人，是

台灣人，而在台灣人前，他們又說我是外省人，不承認我是台灣人。到底我是哪

裏人呢？”

我想，台灣的故事不會在澳門發生 。

（五）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中文官方地位的實現

③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一九九零年五月第二十八期。

在澳門推廣普通話，目的之一是幫助寫文章的人寫比較標準一些的書面語或

語體文，亦即作爲官方語言的中文。曾任香港政府高級翻譯職位、現任香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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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督印人的鄭仰平先生認爲：“我總覺得香港應該推廣普通話，主要不是要求

說得很好（其實北方人也不見得就說得好），而是幫助我們寫的中文。要學校完

全用普通話敎學，當然不切實際。可是，在全世界語文普遍下降的時代，在香港

這種寫的和說的不同的地方，影響會更嚴重。”方言就不能用來寫文章？“當然

，用廣東方言來寫文章不是不可以。中國也有很多地方方言的小說。可是這祗能

是例外，否則，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怎麼能看懂我們的文字？”結論是：“學好普

通話，肯定會對我們寫的白話（按即語體文）有幫助。”④

鄭先生在這裏談的是口頭語同書面語的關係問題，認爲口頭對書面語有很大

的影響；口頭語學得好，肯定對書面語的寫作有幫助。其實，港澳地區所說“推

廣普通話”、“學好普通話”主要是指口頭形式的普通話，因爲書面形式的普通

話就是白話文或語體文，這是凡識字人都已經熟悉了的。學習口頭普通話無非是

要讓書面普通話的寫作更上層樓，減少因不諳口語而誤以方言取代共同語的機會

。所以鄭先生說推廣普通話是爲了“幫助我們寫的中文”，使“寫的和說的”能

夠比較接近一些，以便使其他地方的中國人“能看懂我們的文字”

口頭普通話的推廣，其重點工作在語音。普通話的語音以北京音爲標準。標

準的北京語音是經過規範的北京音；或稱北京的文學語言的語音。北京的電台播

音員的語音可被認爲活的標本。方言區的人學普通話，最難學到的正是這種北京

音（北方人學廣東話，最難學到的是它的韻母和聲調）。對有些人來說，標準的

北京音可能永遠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模式。但是模式的存在和向模式的追求卻十

分必要。筆者認爲：“民族共同語都要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例如標準英語的發音

是以受過敎育的人說的英國南部的語音爲基礎的。這種發音被認爲是一種實用的

規範，並且通常推薦給外國人作爲學習發音的模式。“標準英語”祗是一種理想

，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實現，絕大多數人說的不是標準英語而是“可被接受的英語

”。漢語有同樣的情形：純正的漢民族共同語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絕大多數

人說的是向標準語靠攏的“藍青官話”。純正的境界很難達到，但是標準不可以

廢棄，否則就會造成語言的混亂與使用的困難，甚至各地“可被接受的共同語”

或附着不同方言色彩的“藍青官話”又有可能分裂爲不同的方言。”⑤澳門過渡
期內和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後，都可以以藍青官話爲掌握普通話的過渡階段

，不要輕視或嘲笑藍青官話 。

④《白話》載香港《明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⑤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

⑥參看姚仲樁《應該開展對“地方普通話”的研究》載北京《語文建設》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陳亞 川《“地方普通話”的性質特徵及其他》載《世界漢語敎學》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⑦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

近年來，中國語言學界有人提出“地方普通話”的術語⑥。深化了過渡問題

的討論。當然，“不同方言區的人初學普通話時極易代入各自方言的特有成份，

使普通話在不同方言區附着該方言的特色。這種‘代入’和‘附着’都帶有普遍

性和類型性。”⑦然而筆者覺得，“地方普通話”一語容易造成過渡語定型化的

後果，導致方言區的人在奔向普通話的途程中停步、滿足於“地方普通話”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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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它有點像美國某些大學設立的“副學士學位”，旣非本科學位，又非大專文

憑，而修讀者取得這種學位卻可以不思深造了。倘不設此“學位”呢，修讀者必

需進取，倘若停步，則任何閃光的銜頭都得不到。“藍青官話”一語在詞面上已

經表明是指不固定的過渡性的語言形態，毋須再造“地方普通話”術語。語言學

大師趙元任先生在國語唱片的片頭上準確而幽默地說：你別笑我藍青，我也不怕

難爲情，經過了藍青，自然會變得純正⑧。這，才是港澳人學習普通話的正確途

徑 。

（六）設立本地區的標準中文工作委員會

官方語言應當是標準語。官方地位的中文到哪裏去找標準？標準的語音已經

找到了，那就是如前節所述經過加工的北京語音。餘下的還要替詞彙、語法找標

準，而這兩方面的標準在書面語中要比語音標準重要得多。一九五五年現代漢語

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

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這個定義明確地指出了普通話的語音、語

法標準；至於詞彙標準，當是“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所謂“基礎”可作兩方

面的解釋：一方面可指北方話的詞彙並不全部進入普通話，另一方面又指北方話

詞彙以外的詞語可以適當進入普通話詞庫。詞彙標準最爲靈活，也最難把握。但

是有一點似可肯定，即港澳人寫作語體文（也就是運用官方地位的中文）最需留

意的是粤方言的無意代入，即寫作的人自以爲是普通話，實際上卻是自己的家鄉

話。港澳許多著名作家在這方面受到的困擾很大，讀者幾乎每天都可以從報章專

欄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例證。請看一位著名女作家的文句：

（1 ）比如在美國或英國，一本暢銷書已可讓作家小脚搖搖的過世。（一九

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明報）

（2）一哭驚人，旣長氣又大聲。（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明報）

（3）巴黎不流行大型百貨公司的，……不過，巴黎那兩間百貨公司是鄰居

來的，甚麼都有得賣，我們去了L a f aye t t e。（一九九一年九月十

日明報）

這裏的第（1 ）、（2）句有詞彙上的問題。“小脚搖搖”可能想用來代換

粤方言的“ngan ngan脚”吧；“過世”則是粤方言“過一世”的縮寫，而“

過世”在語體文中卻作“去世”或“死亡”解，例如“父母相繼過世”（《古今

漢語實用詞典》）。“小脚搖搖的過世”是不是語體文的“翹起二郎腿過一輩子

”？第（2）句的“長氣”不消說，是個地道的粤方言詞。至於第（3）句卻是
語法問題：“巴黎不流行大型百貨公司的”，這句未“的”字實際上是粤方言的

“嘅”；“巴黎那兩間百貨公司是鄰居來的”，這“來的”完全多餘，是粤方言

“嚟嘅”的轉寫；“我們去了哪裏”，這“了”字分明就是粤方言的“咗”字，

普通話“去了”的後面是很少帶賓語的 。

⑧參看拙文《藍青官話與普通話》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號總第二三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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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粤方言與規範的語體文之間存在大量難以分辨的語言現象，澳門政府可

以參考新加坡的做法，邀集語文專家組成“標準華語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專責

硏究本地區中文規範的問題。根據新加坡經驗，此項工作應以詞彙爲重點。新加

坡教育部所設“標準華語委員會”下就有“詞彙小組委員會”，負責搜集、整理各

類詞彙，提出規範意見上呈有關當局，經審議後發佈，以便全國統一遵行。例如

社會通行着updat e這個新詞（港澳粤語的“打薄”，中國大陸尙無這個詞，因

爲大陸銀行尙無此項業務），在新加坡華語中該用哪個詞轉換爲好呢？詞彙小組

委員會主席盧紹昌先生提出若干方案：打存折、打賬目、訂賬、訂正存折、打賬

、核賬、等等。經琢磨，覺得“打賬”與“打仗”完全同音，故不取“打賬”；“

核賬”又跟“合葬”發音相近，也不加考慮；最後他建議用一個“白”一點的字

眼：打折子⑨。此外，新加坡《聯合報》也在華語詞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其高級新聞評審兼輔導汪惠迪先生居功至偉。他們的經驗也很値
得澳門有關部門借鑑。他們的工作項目之一是收集不同華語地區的同義詞加以統

計，通常以使用頻率最高者爲規範。例如：

殘疾（中國大陸）——傷殘（香港）——殘障（台灣）——殘疾、殘障、殘

缺、傷殘（新加坡。第一個爲使用頻率最高者）。⑩

詞彙的審議當然不止上述譯詞、平行成份的選擇這兩項，此外還有方言詞語

、外來詞語、文言詞語等問題。詞彙之外更有語法、文字、應用中文的行文、款

式、風格等等。對這些內容不集合專家作專業的研究是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的。

澳門中文的命運則是處於自生自滅之中，甚至連一個外國領袖的譯名也得不到一

致的寫法。在中文成官方語言的今天，設立專責機構研究中文問題已是迫在眉睫

了 。

（七）方塊漢字的使用可以“繁簡由之”

中國文字的繁簡之爭不外三個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和學術原因。現在

，這些原因都不怎麼突出了，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使用相同的簡化字，政治

制度相同的國家或地區未必使用相同的漢字。現在誰也不問拼音漢字的前景，漢

語拼音字母祗是用作普通話的注音工具。至於學術上的爭論，相信會長期延續下

去，特別是對每一個字的簡化方法即簡化成甚麼樣子，那將更難取得共識。例如

“國”字裏面簡作“玉”？簡作“王”？或者簡到甚麼都沒有，祗剩下一個大框

框？或者還有其他的簡化辦法？那是最難求得統一的。儘管莫衷一是，但已不在

整體性的簡化問題上爭論不休了。借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大方向解決了，剩下的

祗是技術性問題 。

⑨盧紹昌《華語論集（續集）》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一九九零年。

⑩汪惠迪《新加坡華語詞滙的特點》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第二十二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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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的大方向是甚麼？是繁簡二體的並存已成事實，而簡化字在中國大

陸、世界華人社會以及聯合國公務中行用，也已成爲不可逆轉的事實。今天還作

漢字應不應該簡化的討論實在是太過時了，就好像孩子已經生了下來還要討論該

不該出生一樣。我們今天所能做的是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環顧四周，然後因應環境

的需要而採取適當的應對方法。如同港澳是一座在普通話（華語、國語）的包圍

中的粤語孤島一樣，港澳（還有台灣）是在簡化字（新馬稱簡體字）包圍中的繁

體字山頭。事實上，港澳手寫的簡體大行其道，其數量相當可觀，例如酒樓餐館

裏的菜牌，少不了“炒雙魷”（雙魷）、“米反”（飯），“反”後還有“○×

”（檸茶）以助消化。報章上的印刷體也潛伏着不少簡體，例如“牛仔衭”、“

台証”、“原庄獻映”等等。其實，漢字不斷簡化是漢字發展的主流。繁化現象

雖也不乏例證，但不居主流地位。祗要從總體上比較一下秦始皇時代的小篆與先

秦六國的古文，比較一下今日的繁體與秦時小篆，就可以一眼看出漢字發展的簡

化大勢。今日激烈反對簡化的人有幾個不在自己的手筆中也會留下簡化字的字蹟

？有幾個沒有讀過用簡化字排印的書籍？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是爲人類的相互

交往溝通服務的。現代漢字分化爲繁簡兩種形式，分別在不同的地區通行。繁簡

兩體之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兩者同屬一種文字系統，本來就是一種字，祗是

其中一些筆劃簡化了。已識繁體的人祗需稍加留意就會掌握簡體，祗識簡體的人

再學繁體則較困難，但也能很快無師自通。從中國大陸轉學來到港澳的小學生本

來祗會簡體，他們不是在繁體字的海洋中很快就掌握了繁體？有誰一本正經地專

門進修過繁體字？

（11）程祥徽《繁簡由之》（增訂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參看成言《一本學

習漢字的好書——評《繁簡由之》兼談漢字研究》載《澳門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

九月一日。

使用簡體的人需要用繁體，例如閱讀古籍，欣賞字畫；運用繁體的人需要用

簡體，例如閱讀內地書報，與內地作公私交往。更重要的是簡化字地區的人與繁

體字地區的人同族同宗，千絲萬縷，絲絲不斷。羅湖橋上和拱北關口，多少人把

繁體字連同電視機一起揹往大陸，多少人將簡化字連同旅遊證件一起運來港澳！

誰能割斷繁簡二體之間的交流？同時有甚麼必要將繁簡二體劃分得一清二楚？從

行政的層面來看，澳門未來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下的特區與中央的文字溝通恐怕

須臾不可或缺，而中央政府以簡化字制成的文件不會遷就特區而改爲繁體，倒不

如特區爲適應中央而改爲簡體。這是指行政層面的用字。在民間，港澳台畢竟是

繁體字基地，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區保留繁體亦無不可。這麼大一個中國，留

一兩處通行繁體，其實是借以保留了漢字傳統，正如澳門在特區政府治下承認葡

文的官方地位恰好對單一的漢語作出補充一樣。港澳及海內外關心漢字前途的人

正在提供方案、採取措施，希望圓滿解決繁簡二體之間的問題。中國內地有提“

識繁寫簡”的；海外有提“繁簡合流”的；香港《語文建設通訊》雜誌採取“繁

簡兼容”的做法，即按來稿書寫的字體排字；美國一些學校則要求學生能認讀繁

簡兩種字體、能寫其中一種字體；筆者於一九八三年提出“繁簡由之”的主張（11）

。筆者以爲，港澳用字人能認讀繁簡兩體是必要的，書寫方面能寫純正的繁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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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正的簡體都好，寫繁摻簡或寫簡摻繁亦無不可。漢字的國度尙且可以實行一國兩

制，而且五十年不變，漢字本身爲何不可以實行一字兩體，而且長期並存！繁簡

並存將是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字現象，急於統一祗會欲速則不達，祗好讓這種文字

現象在歷史的大潮中最終淘出眞金來 。

補記：本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

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終於完成了中文

成爲澳門官方語言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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